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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AE_E4_B8_89_E8_c44_70848.htm 当前，在三资企业的进

出口业务中，普遍存在着原材料的进口报关价值、出口产品

的出口报关价值，与原材料、出口产品的实际购销价值不一

致的情况。这是因为：一方面三资企业与外经部门签订进出

口合同，以及外经部门、海关对这些进出口合同进行监管时

，不可能对企业每一种原材料、出口产品按规格、型号进行

细致的分类，一般比实际简略；海关填制的进、出口报关单

也是以这种较简略的分类为依据。另一方面企业规格、型号

不同的原材料、出口产品，其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且原材

料、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实际购销价格经常变动，而外经部

门、海关核定的价格一般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原材料、

出口产品分类及价格上的这两种差异，就造成了这种不一致

的发生。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企业必须按照产品、原材料的实际购销价格计算收入和成

本费用，但由于企业存在原材料的进口报关价值、出口产品

的出口报关价值，与原材料、出口产品的实际购销价值不一

致的情况，这样，企业为了在遵守所得税法的同时，做好进

出口合同的执行和国税“免、抵、退”税等工作，在进行会

计核算时，就必须同时对这两种存在差异的原材料、产成品

的价值进行反映。下面就三资企业进出口业务差价实际会计

核算的方法提出个人的意见，供读者参考。 根据三资企业在

进出口业务中，存在着原材料进口报关价、出口产品的出口

报关价与原材料、出口产品的实际购销价不一致的实际情况



，在作会计核算时，应将企业的原材料账和产品销售收入账

根据实际金额入账，另外在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收入总账科目

下设置两个二级科目：报关价和价差（实际金额与报关金额

的差额），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收入明细账仍然按照实际的名

称、型号规格、单价入账。这种方法，既可以对原材料、出

口产品的进、出口报关金额进行反映，又可以确保材料、产

品销售收入总账金额与明细账合计金额的一致且核算十分简

便。以下就对这种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1、产品销售收入

分设两个二级科目：报关价和价差，出口产品报关单上的金

额记入产品销售收入报关价，实际销售金额与报关金额的差

额记入产品销售收入价差。产品销售收入明细账则按实际的

出口产品的名称、规格等登记，这样，产品销售收入明细账

的合计金额和产品销售收入总账的金额必定是一致的，而出

口产品的报关金额也得到了反映。出口时会计分录为： 借：

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贷：产品销售收入报关价 产品销售

收入价差 然后按实际的价格、规格、数量登记产品销售收入

明细账。 之所以不通过其他业务收入科目反映，一是出口收

入并不属于其他业务收入，将这种价差归入其他业务收入不

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真正的其他业务收入混淆

，并能对实际的产品销售规格、数量、收入等进行准确的明

细核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